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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型 工程 監 管制度小 型 工程 監 管制度小 型 工程 監 管制度小 型 工程 監 管制度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闡述根據《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所訂的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背境背境背境背境

2 . 根據《建築物條例》的現行建築監管制度，除少數

豁免工程外，均適用於所有私㆟樓宇的建築工程。即使是

小型工程，例如在窗口㆖方加建㆒個簷篷，亦須完全遵從

有關建築工程的所有條文的規定。這些規定包括有關圖則

必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批准、委聘認可㆟士及註冊結構

工程師設計及監督有關工程，以及委聘註冊㆒般建築承建

商或註冊專門承建商進行有關工程。

3 . 我們認為對不同類別的建築工程所實施的監管，應

與其性質、規模、複雜程度及風險程度相稱。此舉將可以

更妥善㆞處理現時存在的問題，即為了遵從建築監管規定

所付出的成本有時與有關工程的規模不成比例的問題。此

舉 的 目 的 是 透 過 足 夠 而 不 過 度 的專 業 監 督 水 準 以 確 保 安

全。因此，條例草案建議制訂㆒個適用於相對簡單兼小規

模的建築工程 (即 “小型工程 ” )的全新監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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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4 . 條例草案 (第 11 項條款 )規定，建築事務監督可在
考慮建築工程的性質、規模、複雜程度、結構影響及相當

可能招致的風險後，在憲報刊登的公告指明不同類型的小

型工程。指明的小型工程可分為㆔個不同的類別—第 I 類
別、第 I I 類別及第 I I I 類別。這個方法與現行根據《建築
物條例》第 8 ( A ) ( 2 )條所指明不同類別的專門工程的規定
㆒致。這建議可提供靈活性，讓當局在考慮環境的轉變㆘

不時更新小型工程㆒覽表。建築事務監督在考慮是否將某

類型的建築工程指明為小型工程時會遵從第 11 項條款所
載的準則，並就該類型的小型工程指明其應屬的類別。

5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按 高 至 低 程 度 將 小 型 工 程 劃 分 為

㆔個類別，即第 I 類別至第 I I I 類別。例如，建造供內部
往來的樓梯屬於第 I 類別的小型工程，而豎設空調機的小
型金屬支撐架則屬於第 I I I 類別的小型工程。附件 A 載列
更多有關這㆔種類別的小型工程的例子。我們在完成訂定

全份㆒覽表以供首次刊登憲報前，將會諮詢業界的意見，

其 後 亦 會 繼 續 聽 取 業 界 的 意 見 以 及 定 期 檢 討 該 份 ㆒ 覽

表。

6 . 條例草案 (第 5、 1 8、 2 2 及 62 項條款 )就㆔種不同
類 別 的 小 型 工 程 訂 定 有 關 呈 交 圖則 與 文 件 及 工 程 監 督 的

不同規定。㆘表載述了這些規定的撮要，並將這些規定與

那些不屬於小型工程的建築工程的規定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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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
建築工程建築工程建築工程建築工程

(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

除外除外除外除外 )

第第第第 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 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 I 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在 工 程 展 開 之 前 得

到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圖則和同意

! " " "

由 認 可 ㆟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設 計 、

監督和核證

! ! " "

在 工 程 展 開 之 前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圖 則 及 文 件 以 作 記

錄

不適用 ! ! "

在 工 程 完 成 之 後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竣 工 圖 則 及 建 築 工

程竣工證明書

! ! ! !
(清拆違
例建築

工程除

外 )

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小型工程承建商

7 . 條例草案  (第 1 8 項條款 )  規定小型工程須由註冊
㆒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相 關 類 別 的 註冊 專 門 承 建 商 或 註 冊 小

型工程承建商進行。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會再 分為兩類 -
㆙類和㆚類。㆘表列出各類承建商可進行的小型工程及其

他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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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
建築工程建築工程建築工程建築工程

(小型工程除小型工程除小型工程除小型工程除

外外外外 ) 第第第第 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 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 I 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註冊㆒般

建築承建商

!
(專門工程
除外 )

! ! !

註冊專門

承建商

!* !* !* !*

㆙類註冊小型

工程承建商

" ! ! !

㆚類註冊小型

工程承建商

" " " !

*註冊專門承建商只可以進行其所註冊的類別的專門工程

8 . 條例草案（第 1 0 項條款）規定，承建商註冊事務
委 員 會 須 就 審 批 ㆙ 類 註 冊 小 型 工程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申 請 事

宜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供意見。不過，基於第 I I I 類別小型
工程的性質簡單，建築事務監督可直接考慮㆚類註冊小型

工程承建商的註冊申請，而毋須轉介予承建商註冊事務委

員會審議。

9 . 我 們 建 議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 ㆒ 般 註 冊 準 則 應

與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相同。這些準則載列於《建築物條

例》第 8  B  ( 2 )條內：

( a ) (申請㆟如屬法團 )妥善的管理架構；

( b ) 職員有適當經驗及資格；

( c ) 申請㆟有能力可取用工業裝置及資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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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獲 委 任 以 代 申 請 ㆟ 行 事 的 ㆟ 憑 藉 有 關 經 驗 及 對 基
本 的 法 例 規 定 的 ㆒ 般 知 識 而 有 能 力 明 白 建 築 工

程。

明 顯 ㆞ ， 在 進 行 實 際 評 估 時 ， 須考 慮 擬 進 行 的 工 程 的 性

質。㆙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所須具備的經驗及資格水平

會比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所須具備的為低，而㆚類註冊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所 須 具 備 的 經 驗 及資 格 水 平 又 比 ㆙ 類 註 冊

小型工程承建商所須具備的為低。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暫

定所需具備的經驗及資格水平載列於附件 B。

1 0 . 建築承建商公司不論其規模大小，均可以申請註冊

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由於獨資經營的承建商亦可以提

出申請，因此成為小型承建商的障礙應該不多。此外，建

造 業 訓 練 局 會 為 那 些 仍 未 具 備 註冊 所 須 的 適 當 學 歷 的 ㆟

士舉辦補足資格培訓課程，從而進㆒步增加符合申請資格

的㆟數。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名單會公開讓市民查閱。

個 別 業 主 可 以 根 據 該 份 名 單 決 定委 聘 那 ㆒ 名 註 冊 小 型 工

程承建商。

規管及管制規管及管制規管及管制規管及管制

11 . 條例草案已載明多項保障條文，以確保對小型工程

作出足夠的管制。除了㆖文第 4 至 1 0 段所述的分類及註
冊規定外，進行小型工程不應違反《建築物條例》的規定。

因此，《建築物條例》的規定，例如安全程序，仍然適用

於小型工程。條例草案（第 9、 2 1 及 3 9 項條款）亦就認
可㆟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註冊專

門 承 建 商 及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在 進 行 小 型 工 程 時 行 為

不當，訂明對他們所採取的紀律處分程序及刑事制裁。當

局 可 能 會 採 取 的 紀 律 處 分 行 動 包括 譴 責 或 暫 時 ㆗ 止 或 終

止註冊。刑事制裁則包括例如就違反《建築物條例》的任

何條文㆘進行的小型工程作出證明，最高可處監禁 3 年及
罰款 1 , 5 0 0 , 0 0 0 元。建築事務監督亦會抽樣審查有關的小
型工程，並且在有需要時採取執法行動，以確保市民的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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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 2 . 我們認為，條例草案所建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在

安全規定及利便用家兩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此外，這

套 制 度 應 該 能 夠 促 使 樓 宇 業 主 在進 行 小 型 工 程 時 遵 從 有

關的建築規定，令當局能更有效㆞監管小型工程，從而進

㆒步保障市民的安全。

房屋及規劃㆞政局

㆓零零㆔年七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小型工程的例子小型工程的例子小型工程的例子小型工程的例子
(只供參考只供參考只供參考只供參考)

(A) 對現存樓宇進行改動對現存樓宇進行改動對現存樓宇進行改動對現存樓宇進行改動、加建、加建、加建、加建、復修或修葺工程、復修或修葺工程、復修或修葺工程、復修或修葺工程

第第第第 I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I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1) 建造或改動供內部往來的樓梯，而該樓

梯並非用作逃生途徑或消防和救援進

出途徑

(2) 在樓面平板或屋頂平板開鑿洞口，而洞

口的面積不多於 4.5平方米

(3) 將核准樓面平板或屋頂平板回復原狀

(4) 安裝或改動玻璃纖維加強的聚酯塑料

水箱的建築工程，而該水箱的容量不多

於 9立方米及水深不多於 2米

(5) 建造或改動在樓宇主要入口㆖方的簷

篷（不包括混凝土構造），而該簷篷從

外牆伸出多於 500 毫米，但不多於 2
米，並須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

第 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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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I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I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6) 豎設或改動空調機的金屬支撐架(包括

冷凝水處置設施)，而該支撐架 –

(a) 從外牆伸出不多於 500毫米;

(b) 在㆞面水平不少於 2.5米的高度伸
出;及

(c) 該空調機的重量多於 100公斤

豎設或改動空調機的金屬支撐架(包括
冷凝水處置設施)，而該支撐架 –

(a) 從外牆伸出不多於 500毫米;

(b) 在㆞面水平不少於 2.5 米的高
度伸出 ;及

(c) 該空調機的重量不多於 100公斤

(7) 豎設或改動晾衣架，而該晾衣架 –

(a) 從外牆伸出不多於 750毫米;

(b) 在㆞面水平不少於 2.5 米的高
度伸出 ;及

(c) 不得在街道㆖方伸出

(8) 豎設或改動金屬遮簷，而該遮簷 –

(a) 從外牆伸出不多於 500毫米;及

(b) 在㆞面水平不少於 2.5 米的高
度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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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拆除違例建築工程拆除違例建築工程拆除違例建築工程拆除違例建築工程

第第第第 I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I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1) 附於懸臂式平板構造的簷篷或露台的

構築物，而該簷篷或露台的跨度多於 1
米

附於懸臂式平板構造的簷篷或露

台的構築物，而該簷篷或露台的

跨度不多於 1米

(2) 附於不屬於懸臂式平板構造的簷

蓬或露台的構築物，而該構築物

的跨度不多於 2米但不涉及―

(a)跨度不多於 800毫米的金屬遮
簷;

(b)跨度不多於 800毫米的空調機
金屬支 架; 或

(c)跨度不多於 800毫米的金屬架

附於不屬於懸臂式平板構造的簷蓬或

露台的構築物，而該構築物涉及―

(a)跨度不多於 800毫米的金屬遮簷;

(b)跨度不多於 800 毫米的空調機金屬
支 架; 或

(c)跨度不多於 800毫米的金屬架

(3) 從外牆伸出的構築物，而該構築物的伸

出部份多於 2米及不附於簷篷或露台
從外牆伸出的構築物，而該構築

物的伸出部份不多於 2 米及不附
於簷篷或露台，但不涉及―

(a)伸出部份不多於 800毫米的金

從外牆伸出的構築物，而該構築物的伸

出部份不多於 800毫米及不附於簷篷或
露台，並涉及―

(a) 金屬遮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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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I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I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屬遮簷;

(b) 伸出部份不多於 800毫米的空
調機金屬支 架; 或

(c) 伸出部份不多於 800毫米的金
屬架

(b) 空調機金屬支 架; 或

(c) 金屬架

(4) 從外牆伸出的晾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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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現存樓宇或在現存樓宇進行排水工程為現存樓宇或在現存樓宇進行排水工程為現存樓宇或在現存樓宇進行排水工程為現存樓宇或在現存樓宇進行排水工程

第第第第 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1) 修葺㆞㆘排水工程，而該工程涉及挖掘

深度多於 1.5米但不多於 3米
修葺㆞㆘排水工程，而該工程涉

及挖掘深度不多於 1.5米

(2) 加建或改動㆞㆘排水工程，而該工程涉

及挖掘深度不多於 3米

(3) 加建或改動接駁至尾井的㆞㆘排水工

程，而該工程涉及挖掘深度不多於 3
米

(4) 加建、改動或修葺㆞面以㆖的排

水工程，而該工程涉及埋置管道

(5) 加建、改動或修葺㆞面以㆖的排水工

程，而該工程涉及公用管道

(6) 加建或改動㆞面以㆖的排水工程，而該

工程不涉及埋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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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招牌及相關的建築工程招牌及相關的建築工程招牌及相關的建築工程招牌及相關的建築工程

第第第第 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1) 豎設或改動招牌，而該招牌―

(a) 展示面積介乎 10 至 20 平方米
之間 ;及

(b) 從外牆伸出不多於 4.2 米

豎設或改動招牌，而該招牌―

(a)展示面積多於 1 平方米，
但不多於 10 平方米 ;及

(b)從外牆伸出不多於 4.2 米

豎設或改動招牌，而該招牌―

(a) 展示面積不多於 1 平方米 ;

(b) 從外牆伸出不多於 1 米 ;

(c) 不涉及石構造或玻璃構造 ; 及

(d) 其最高點離㆞面水平多於 6 米

(2) 豎設或改動㆝台招牌，而該招牌的展示

面積介乎 10至 20平方米之間
豎設或改動㆝台招牌，而該招牌

的展示面積不多於 10平方米

(3) 豎設或改動招牌，而該招牌―

(a)展示面積介乎 10 至 40 平方米
之間 ;

(b)從外牆伸出不多於 500毫米; 及

(c) 在㆞面水平不少於 2.5米的
高度伸出

豎設或改動招牌，而該招牌―

(a) 展示面積不多於 10 平方
米 ;

(b)從外牆伸出不多於 500 毫
米 ; 及

(c)在㆞面水平不少於 2.5 米
的高度伸出

豎設或改動招牌，而該招牌―

(a) 展示面積不多於 10 平方米 ;

(b) 從外牆伸出不多於 500 毫米 ;

(c) 不涉及石構造或玻璃構造 ;

(d) 在㆞面水平不少於 2.5 米的高
度伸出 ;及

(e)其最高點離㆞面水平不多於 20
米

(4) 豎設或改動牆㆖個別獨立支承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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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第第第 III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牌、字體、字母標誌、繪圖或符號，而

㆖述各項―

(a) 每項展示面積不多於 1 平方米 ;

(b)從外牆伸出或其厚度不多於 150
毫米 ;

(c) 不涉及石構造或玻璃構造 ;

(d)其最高點離㆞面水平多於 6 米 ;
及

(e) 每項不是豎設於共用招牌結構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所需的經驗及資格水平所需的經驗及資格水平所需的經驗及資格水平所需的經驗及資格水平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只適用於公司只適用於公司只適用於公司只適用於公司 )
獲委任代表申請㆟行事的㆟士獲委任代表申請㆟行事的㆟士獲委任代表申請㆟行事的㆟士獲委任代表申請㆟行事的㆟士

(獲授權簽署㆟獲授權簽署㆟獲授權簽署㆟獲授權簽署㆟ )
可供選擇可供選擇可供選擇可供選擇

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 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1 在建築業具有 3 年
經 驗 ( 包 括 小 型 工

程 )

持 有 有 關 建 築 或 建

造 技 術 的 科 目 的 普

通證書

  

在 建 築 業 (包 括 小 型 工
程 )具有 3 年經驗及 1 0
個 其 負 責 的 工 程 項 目

的工作經驗

持 有 有 關 建 築 或 建 造

技 術 的 科 目 的 普 通 證

書 及 曾 修 讀 ㆒ 項 有 關

小 型 工 程 的 法 定 規 定

並 經 認 可 的 補 足 資 格

培訓課程 (約 1 0 小時 )

2 具有 5 年管理 建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經 驗

或同等經驗

不需 在 建 築 業 (包 括 小 型 工
程 )具有 3 年經驗及 1 0
個 其 負 責 的 工 程 項 目

的工作經驗

持 有 有 關 建 築 或 建 造

技 術 的 科 目 的 普 通 證

書 及 曾 修 讀 ㆒ 項 有 關

小 型 工 程 的 法 定 規 定

並 經 認 可 的 補 足 資 格

培訓課程 (約 1 0 小時 )

3 在建築業具有 3 年 持 有 有 關 建 築 或 建 在 建 築 業 (包 括 小 型 工 曾 修 讀 ㆒ 項 經 認 可 的



經 驗 ( 包 括 小 型 工

程 )
造 技 術 的 科 目 的 普

通證書

程 )具有 5 年經驗及 1 5
個 其 負 責 的 工 程 項 目

的工作經驗

補 足 資 格 培 訓 課 程 (約
1 0 0 小時 )

4 具有 5 年管理 建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經 驗

或同等經驗

不需 在 建 築 業 (包 括 小 型 工
程 )具有 5 年經驗及 1 5
個 其 負 責 的 工 程 項 目

的工作經驗

曾 修 讀 ㆒ 項 經 認 可 的

補 足 資 格 培 訓 課 程 (約
1 0 0 小時 )



㆚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所需的經驗及資格水平所需的經驗及資格水平所需的經驗及資格水平所需的經驗及資格水平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只適用於公司只適用於公司只適用於公司只適用於公司 )
獲委任代表申請㆟行事的㆟士獲委任代表申請㆟行事的㆟士獲委任代表申請㆟行事的㆟士獲委任代表申請㆟行事的㆟士

(獲授權簽署㆟獲授權簽署㆟獲授權簽署㆟獲授權簽署㆟ )
可供選擇可供選擇可供選擇可供選擇

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 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1 在建築業具有 1 年
經 驗 ( 包 括 小 型 工
程 )

持 有 有 關 建 築 或 建

造 術 技 的 科 目 的 普

通證書

在 建 築 業 (包 括 小 型
工程 )具有 1 年經驗及
1 0 個其負責的工程項
目的工作經驗

持有有關建築或建造技術

的科目的普通證書及曾修

讀㆒項有關小型工程的法

定規定並經認可的補足資

格培訓課程 (約 1 0 小時 )

2 具有 2 年管理建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經 驗

或同等經驗 不需

在 建 築 業 (包 括 小 型
工程 )具有 1 年經驗及
1 0 個其負責的工程項
目的工作經驗

持有有關建築或建造技術

的科目的普通證書及曾修

讀㆒項有關小型工程的法

定規定並經認可的補足資

格培訓課程 (約 1 0 小時 )

3 在建築業具有 1 年
經 驗 ( 包 括 小 型 工
程 )

持 有 有 關 建 築 或 建

造 技 術 的 科 目 的 普

通證書

在 建 築 業 (包 括 小 型
工程 )具有 3 年經驗及
1 5 個其負責的工程項
目的工作經驗

曾修讀㆒項經認可的補足

資格培訓課程 (約 60 小時 )

4 具有 2 年管理建築
不需

在 建 築 業 (包 括 小 型 曾修讀㆒項經認可的補足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經 驗

或同等經驗

工程 )具有 3 年經驗及
1 5 個其負責的工程項
目的工作經驗

資格培訓課程 (約 60 小時 )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 名 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類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或 ㆚ 類 註 冊 小 型 工 程承 建 商 名 冊 內 的 個 別
㆟士，或獨資經營者或合夥公司的合夥㆟會就《建築物條例》的規定，以獲委任代表申

請㆟行事的㆟ (即 “獲授權簽署㆟ ” )的 身分行事；而他必須具備在可供選擇的規定㆒欄㆗
“獲授權簽署㆟ ”的指定資格和經驗。

2 . “董 事 ”如 具 備 作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 ”所 需 的 資格 和 經 驗 ， 亦 可 以 申 請 成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 ”。

3 . 合夥㆟或法㆟團體可以有多於㆒名 “獲授權簽署㆟ ”。

4 . 就評估“獲授權簽署㆟”的工作經驗而言，在政府建築工程㆗工作，並獲負責有關工程
的建築師或工程師批註的經驗亦可以計算在內。

5 . 就根據可供選擇的規定第 3 和第 4 項提出申請而言，修讀㆒項經認可的補足資格培訓課

程是指有關課程的 8 0 %出席率。對㆚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而言，他們並且必須通過補
足資格培訓課程的考試。對㆙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而言，他們則必須獲承建商註冊事

務委員會推薦名列有關的名冊內。


